	臺北榮民總醫院116~117年勞務人力外包需求調查表

	單 位 及 工 作類別
	 單位：

□行政（清潔）雜務及傳送    □醫療（清潔）雜務及傳送

 (繁重醫療雜務或搬運工作    □醫療雜務(輪班)或行政管理人員

	現有外包人數
	
	116~117年度
預計減少或改以契約行政助理人數
	如需增加人力或提高單價，請另循程序簽奉核准

	工作要求
	如附表一
	工作項目
	如附表二

	工作時間
	如附表三
	外包人員應備器械或工具
	

	職前訓練計劃
	如  附 表   四
	勞工安全衛生事項及連絡人
	如附表五

	建議保障薪資單價（人/月）/
【每月外包人員成本費用包括工作人員保障薪資、保險(含勞保、就保、職業災害保險、健保及/或團體保險、意外保險等)費用、津貼與獎金、服裝(費)、退休金（6％）與資遣費之提撥、合併年資特休假未休假費用(最高補助15天)、管理費及稅捐等。】
	新臺幣        元
如需增加人力請另循程序簽奉核准                 

	改進或建議事項
	

	單位主管
	
	二級主管
	
	承辦人員
	
	聯絡電話
	


如需增加人力，請另循程序簽奉核准，俾利辦理後續採購相關事宜。
附表1

	單位：             ﹙      類﹚工作要求

	


附表2
	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﹙        類﹚工作項目

	


附表3
	單位：              ﹙      類﹚每日工作時間分配表

	


附表4
	單位：          ﹙        類﹚業務外包職前訓練計畫

	


附表5
	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職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

	工作協調人員
	     
	聯絡電話
	

	一

般

守

1、 則
	2、 工作著規定之工作服，配戴識別名牌。
3、 工作人員進入感染管制區域，或接觸﹝使用﹞可能被病原體污染之物件時，應依本院感染管制委員會之相關規定，穿戴適當之防護具。
4、 應注意各種安全、警告、障礙等標誌，並遵守標誌上的指示。
5、 工作時間內應本敬業精神，嚴禁嘻戲、開玩笑，以免引起傷害。
6、 工作時一律禁止吸煙、嚼檳榔，並不得於特殊性作業區內進食。
7、 使用適合工作需要之工具，並依正確方法使用工具。
8、 有一定操作順序之機械設備，應依規定操作，不得改變標準操作順序。
9、 安全門及安全梯於工作期間內不得上鎖，逃生疏散通道不得堆置物品。
10、 堆積物品不可影響走道通暢，亦應慎防堆積物品本身或其他堆積物品倒塌。

11、 有物體墜落、碰撞危險之場所工作，必須穿戴適當防護具。
	12、 發現管線或盛器有漏氣變形，應立即  通知主管與修護單位予以處理。
13、 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汽、柴油及氣瓶存放場所，員工不能使用明火。
14、 遇有火災或其他災害，應確實依照本院消防規則或本院「緊急災害應變實施要點」執行消防避難工作。
15、 應熟悉本院緊急疏散程序，並遵照指示協助病患或其他工作人員應變疏散。
16、 應遵守本院各項有關廢棄物分類與處理之規定。
17、 針頭、刀片等銳利廢棄物應按規定放在特殊容器內，由專人收集處理。
18、 應遵守本院各項有關廢、污水排放傾倒之規定。
19、 防護具使用、保管人員於使用前應檢查防護具是否仍能保有應有之防護功能。
20、 事故發生時應協助受傷同仁，施行必要之急救處理並迅速送急診室治療。

	單位工作環境及安全衛生注意事項
	1、 

	特殊性作業安全工作守則
	


